ERE o RUE RN SN A RO PR
1134 &4 £ ff 5 % 3550

S AR EBRPHERFF AN

A G
= 3:\,)“;37& 5E R I~

P
fEF 2
FAEEAR TR HEE R RERAME WA L E R
R E R (1122 B F $15425) > 5 A7) F e
THEDH L P FARIMMEL? 220 T Prehst s Ay
Ade

R

%ﬁgﬁﬁﬁﬁﬁ&ﬁﬁwQ

- ~

~ -

FeiE

%"

SogME BRI ARYE

\\\}’9 |

SR TS R S G E R U
Arh pALI AL o RELFAZIFEZAIL

o2 B A2 B W o

SRS R TS £ LA IR

T2 P SRR A
S o

AR SRR BT e A AR
HRET R b L R E S LR Sk RL ik AT

> 7

;“73*}5!4??*-"‘47&1%’ HE & BEHE -

BEIRPEF AL o) R LR

Pt
Ny

N

\\\Xr =4
:l\'v‘,"
o

£



i

LN

S

4
= 5 =

gl
‘3%2
oY
‘5“1"*
&5
(ﬂ}
R P
\
=
Yo
"
FoM W R
ﬂq},
(S S
=
\\/ *rm}}
s
E\
Dt

& B ik

I

?,lx)ﬂ ﬁm‘.
g
g3
=

JANY

14.\

/

&ﬂiwrﬁﬁw’%ﬁﬁﬁ;?%ﬁwaﬂ%’ﬁﬁ%
FEeE B80T AR E 0 ¥ kR L Ad H - @5
2 B ] PE S

A2 2 TFE R > RAETFDEFLMES 1R R T
ﬁﬁa?i?aiyﬂiﬁﬂwﬁﬁgi&l%ﬁiigﬁliﬂ’
# FFANAEZIEY BN R E T Eaeh T o
A

ERE

TF 24 >3 gz NE w%% FEARTOR ~ A fn
TR AE AlI2E R A E R $425L 1132 B 4
£HF 56 95T L L*(T%ﬁimi%Wﬁoﬁ%?
2P RLPIVEIIERMS 40P F LA
SATER (TR ) 273,000~ - p109F 2 113# FF » 2
24w A £32,000~ > F1 4 £ 32557, 464 o

VTR B AR R R 2260,000% 0 2 p A E A R

ii&g&ﬁ%%j‘ﬁég paz3 ‘)P Fp oo deE 590 E 2



i

>

FIL S REFREHEF > a2 BRE -

B
ML EBRDF S RERENTERRAD D ADIS AR D

j‘f"!/z];t = FI ’ Fl S =z
ML FHERRM AN PREZAAMET > 22T RE
2R P REREAT RS AR OP W EARDA

] 2@ 7 ﬁ”’“ T Zfrxiabﬁliﬁ éé\ﬁi@‘ﬁ}fﬁ’fé& ’
R OE A SRR FYE S

BR G E o Of A kX
FmEEES > 2 ud B g
F@ﬁig@,ﬁu%ﬁ%%iiao&@ﬁ%%ﬁEA
SR ET RS HGRET EREAS 0 B RN E
w68, 200~ > E‘% D @B KRR RS RPN FIR
ARG EL e B REF T A PUR DEP D RE 23
,@?;%ﬁnﬂﬂ%,ﬁ;ﬁ%%ﬁzéﬁé&ﬁﬁ

2t

HA PG 854

o

BEFREZIFHFLEALAARE IR REXFTORTF o
i o :F\.”'%"E\'?':’}Emn wOHAE s RRET s FEAE 29 {y
ZERBESL S LMoL H paptal o X
AE BT m e g l&p%&m% THr > ¥ Hgp A -]
Bt h2 T a&%HI EERS K z\,3$\.p9 BRE 2l H

TP i ari® s By KARFRALKF ETRPHFTEE

£ Fa o PmERFEAFEIRTFT I RE R
itz g e ER2 AEE B HZ ‘T 30

EIN e

P om B o
us
£
I

é
CREAZFEH W Ao B I ik

S5O o OB
Sl
=

o
h!
&
o
L= TR R

Ve = e v /:.
EiRaE 4 L R BRE
EREISE 23

b
i
mj



(_);}%%g:gai"ﬂ);«fr]%?aii%‘?iﬁ’)T*uif'-ii FERELT
.I.

(

EE N A mwgﬁﬂﬁﬁﬂ%@o&%ﬁﬁdﬁﬁﬂ

S FoARE LM ﬁv?ﬁ%*’“frbﬁﬂ?léﬁﬁ?;ﬁﬂ“é :
GRS RS T R F EX T S FIES Y
At A Al E 2 2 (ﬁ'm? Fm18 FFH16T95 &
ﬁ%)°ﬁ@q£&éﬁ4’7%%%@4iﬁ?i’é
E’J”Epz?; L EF EREB AR RS gg:r*w«,b A

= ¥

éEF"E’F E o R EMH TR
%:’\ e A B jf’])a&7v]r§«f.ﬁ F
BAAZHBAOCRIERFLA S AZFIYMEF]IAD
B~ %238 > %31851:;?;1 S2BA G TF Y o X Ffct ok
B2z iEd s A2 Jfg—f s FIAL T A AR T o AT
ﬁﬁ%k@;a’ﬁﬂ&41??%kﬁ$§%ﬁé1&
Flehig it o Fla g Ao L0 B3 TR R

&
e
ok |

>

F_w.

o8
c

P

(%,» E)
S
SN
A4
R
ke
pyas]
e
=
o
\-—\

Y

e AT 2 ERREFLS I NI RREFS A AL
Bl PRBELGE A BRI BAZ L IS
P RETAFTZERRE] O LM SR oo 2

’w :\t

EVRAE ) S
£ g SR) o

EHho A RLZIERALZEYInBEREHEPRT S X
PEAFRE R FIEMRE X A4S A 109 21124
By &R GEAEHE 273,000~ - p 109# 2113
ERF O RA XA Y A £32,000~ 5 14 £ 257,464~ %
o EHREENINBEREGFEERT 2 ¢ A T 2 F
AEARFR S AP o s SRS R BB BRREF
EHMERE P REERT3HERRIPEELE (ARF

- %1012273F ) o * ML g 0@ ~ k%~ g3l
B BBRETIEFRFZERE (FREEZRTLTR
W) > FEARANEREI2ER £E7F %425~ 113F &
EEFF RO FH LAk T ELHB R 1%113&5:
ErEFFFRITRAAGRE To g MEE L 275§

(%% # B85 B 5+ F % 139552 ik



&%ﬁ‘ﬁﬁmA
o A ulE EAeT a%fnziiz«‘?
EPN oo OREA Yf'qu,{ 4o T T 43
e Gl
HETE %608 ~ o
XA REE REEY
L7 7 WIE g ek l%*l” °
pLIE AL

g

Foirik e

st
s

|
!

W
o= qut

o

I
'~
X

NS
|

[u—

@
(Q,
_"3,
-_—
H N

i

N

moF W

$

vt der dmf

N

vz
==

)

W
OB W
&
=

N

—_

i

S
&
7

il
s, N “ \

«~

o

"Z‘Jq.i’g
S TIY SeIE -}

I
b

(w,

A
I
S =
)
B

S\

|

ETIRS

>~ ==

by
(w.

4

-\

\

W
\F\-
e

A~
~
X

-
H\

@" i
[y =% -

g+
_T.)?
&
q
= gyl

-

Rl

O N
kg

o
jo 33t B {3‘

A4
G

/}%
=
A4
T

N‘“&‘m;ﬁ;)

=)
pr ¥ 2 FCRH R~ 5
£ B eha Jbﬁﬁiﬁ
e Ez@-fv? 2] 4
3 (= >zé“€,f’a/fg}§
J’?ﬁ ﬁ/”180 )P EARERE X

b

B FRF A A

2 J’Td:c’P\»:'}‘z:

—»;2::_‘

N

-‘_

9if 2

el
WM 3

?\-E‘-mL

’

P

ﬁi& " A #i* 2
‘éﬁﬁﬁi%ﬂw@~
: e

w
H\

\'ﬂt\_ %4

1

“a
<

&

Dl AT

v

fum‘
RN

N
-
H\
>‘1 S

A
=

4

i (o

{ﬁ\:

e R

r
2

=

TR

e e A

—
4=
i
=
R

N

a@ﬁy\
P2 % 1198824 % 4

,Lv\"’i’éif’rfl’ﬁtﬂ{i?iﬂgﬁm\ 4% 8
LTS YR H X 2 ¥ A %

=7 3 I
» Favh £

FER



(z) ¥t gl =82

=

f=q

f%é&» BRI HERET

70000-00-000000-0%5 & = 2_ &
E%%%B&&ﬁ%gaiﬁﬁﬁ

2§ ~ 2 o YA E R REEI R R RPAS
2 H12DEFRIE R 2L ey ’l”:)» FACEIR o PlEH
ML EIRE TR \’ﬁﬂﬁgi‘?*ja%'ﬁ% =y %2?%’5
AL R AT T 23R e

e B2 (75 0 MpERE 2
1222 AR ONE c AR RS

FEIRA R &
BT Pl Lx i%derf $3F © A4
# :
f % i
PR E N 2 & 3£ 35270,000% 0 Ehowik o A RA poKE

A F 1L £5T,4647 2 & £32,000~ > 215 r2derp i
WE X PR £%8 5 180,536~ ¢
) B A o B LA X AR -1 %521 0 T ek 2
A2 ER 53 A T R4 BRI MFT L T R A
T2 RS SRR RATT o Edowal o AL R 2 2L
Foh Eixz 4 5 rzb b fbE 2 iayﬂ’ﬂJ%4%% B AR
ME 22 PRt TR GG P RM G LR
1%¢%m%g%§’ﬁ@ HI2E4P AT bsshk
EREFLAA A FEF FREFE s PHRELK o Wik
G B o

FhetiE o R REREESEER G FRE AP
SRR I~ | ’gaéé‘: A %)@-‘J‘l‘j}ﬁ"*180536’°’3‘§é.ﬁﬁr
*Bwi%@ﬂi’#iagmfgiﬂ

5}
-7-T
Lo T B LA LR B REY 0

i \Pﬁ =
3 B o
AEE R BRI  A SRR 2 AN
2ARE - - i B AP o
AL IR BRAFERE FTEFRE § 2
F2B AT 5 AR PR B0 ik % 3890F % 178 % 30



T EBET L BRI Lk $3920E %27 T_ 0 7

ZAE AR FLEBERF o I RE A > HIK
«:*JL 72 %;?—a "'LTKFIﬁi  BEH A B o

S S ABGAERFREFD AW j\]‘*‘l‘lji};}_ﬁ%iié?\i)&:‘g .
Rl AP %3504ﬁ;%?2iﬁ R R PFAT CFRaD
EBoP SRR B A7 fe 41T % %125f';§£§1i?737"ﬁ15“
(8B z2_ B 3R ’)ﬁl—é.jf;\__ Brdz s A e e 8miyp
FEF2,T607%7) o EATFARE FTIERL > a3
R R

P = EY 23] 114 = 11 : 21 2

£ 3 e
E A 1) =

»ﬁgm

M rAFEPERAMER -

e PRAHE S R HEE B20p P A (247 OO®O
OOE050005 05 ) #F N7k o (JFFwEd g F A2 A8
BA) odrd T EEFHARH ;”rdﬂz » - BB g»’r%%\,ll 5

v = EX ] 114 & 11 ! 21 2

$iF mew
70 T
w2 Fl &A= p HEEE
1 (27 112# 1272 27F R E %237
2 |§ s 112#127% 28p A E H10F
3 | Rk % 112# 1272 27F HRAEFHITE
4 1HE= 112#12% 27p A EF19~21F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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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35號
原      告  李承翰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被告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潘志亮
            陳宥里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附民字第154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如以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述規定。查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於起訴後，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應行清算。又被告金隆公司之股東會未選任清算人，章程亦無規定，應以全體董事即曾明祥、川晟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川晟公司）、張勝二為清算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本院依職權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裁定命曾明祥、川晟公司、張勝二為被告金隆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並就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理由，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方面：
　　1.事實及理由，引用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及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另補充事實：原告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
　　2.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曾耀鋒則以：系爭刑事判決的財損金額有所出入，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的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潘志亮則以：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無侵害原告之私權；且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僅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並不知伊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以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等人製作假債權之情事；曾耀鋒於系爭刑事判決亦自承其製作、上架虛假債權後，方交由員工管理及列冊，可知伊僅能得知有債權之存在，難以知悉債權之真假。伊無與曾耀鋒等人共同侵害原告權利。縱認伊有侵權行為，伊之犯罪所得已繳回68,200元，原告自得請求國家發還受損害部分，剩餘不足方得再向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陳宥里則以：系爭刑事判決中並非單純只有銀行法，另有加重詐欺行為。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金隆公司造假債權之詐欺行為才是本案真正使原告受損害的原因。捏造、知情假債權的為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詹皇楷及黃維億等5人，此部分與伊及其他同案被告無關，系爭刑事判決並無認定伊知悉假債權而判詐欺，且其附表1-1顯示原告並無匯款至伊帳戶、附表3載明伊帳戶遭盜用且無獲取犯罪所得，伊也從未招攬原告從事任何投資行為，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若認伊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求償金額應扣除金隆公司已返還之本金及給付之利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而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679號裁判要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經營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並上架不實債權，原告因遭被告等人詐騙，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等情，業據其提出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之會員網頁截圖、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01至273頁）。又關於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含原告受侵害之事實部分），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在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判決認定：「二、曾耀鋒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三、張淑芬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七、…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各處如下所示之刑及緩刑，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分別提供如下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於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公庫分別支付如下所示金額：…(七)潘志亮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提供180小時義務勞務及支付新臺幣60萬元。」有上開刑事判決可稽。
（三）又被告潘志亮雖以前詞置辯。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原本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指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有違反並致生損害於他人，違反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提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等件，可知原告因本件遭詐騙投資匯款至被告潘志亮名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大同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額，共計270,000元。且潘志亮自承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上述刑事判決亦認定潘志亮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則無論被告潘志亮是否認識原告、有無繳回犯罪所得，均不影響前揭被告對原告所造成損害之認定。　　　
（四）另被告曾耀鋒抗辯：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查被告金隆公司違法經營收受款項之行為，本屬法律禁止之交易型態，其約定利息自非適法之履行契約利益。查原告匯款至被告潘志亮上述帳戶內之金額共計270,000元，業如前述，而原告自承其已領回利息共57,464元及本金32,000元，則予以扣除後，被告等應賠償金額為180,536元。
（五）再查，觀諸系爭刑事判決附件1-1編號21，可知本件招攬原告之業務員為訴外人李意如，並非被告陳宥里，且原告匯入之帳戶為潘志亮所有，業如前述。被告陳宥里非招攬原告業務之人，亦非上述帳戶提供者，且原告未舉證被告陳宥里之犯行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存有何因果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陳宥里所為，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需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即屬乏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180,536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除就被告金隆公司、潘志亮、陳宥里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部分，原告為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已繳納裁判費2,760元外），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邱已芹
附表：
		


		被告

		利息起算日

		送達證書



		1

		金隆公司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23頁



		2

		曾耀鋒

		112年12月28日

		附民卷第15頁



		3

		張淑芬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7頁



		4

		潘志亮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9、21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35號

原      告  李承翰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被告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潘志亮

            陳宥里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

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附民字第154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

定移送前來，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

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

潘志亮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如以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定有明文。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公司經中央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述規定。查被告臺灣金

    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於起訴後，經主管機

    關命令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附卷

    可稽，依前揭規定，應行清算。又被告金隆公司之股東會未

    選任清算人，章程亦無規定，應以全體董事即曾明祥、川晟

    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川晟公司）、張勝二為清算人，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本院依職權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裁

    定命曾明祥、川晟公司、張勝二為被告金隆公司法定代理人

    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

    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並就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理由，

    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方面：

　　1.事實及理由，引用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本院

      言詞辯論筆錄及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

      重訴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另補

      充事實：原告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

      為新臺幣（下同）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

      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

　　2.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曾耀鋒則以：系爭刑事判決的財損金額有所出入，伊

      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的利息也應該

      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潘志亮則以：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無侵害原告

      之私權；且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僅係為領取每

      月2萬元之酬勞，並不知伊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以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等人製作

      假債權之情事；曾耀鋒於系爭刑事判決亦自承其製作、上

      架虛假債權後，方交由員工管理及列冊，可知伊僅能得知

      有債權之存在，難以知悉債權之真假。伊無與曾耀鋒等人

      共同侵害原告權利。縱認伊有侵權行為，伊之犯罪所得已

      繳回68,200元，原告自得請求國家發還受損害部分，剩餘

      不足方得再向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陳宥里則以：系爭刑事判決中並非單純只有銀行法，

      另有加重詐欺行為。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金隆公司

      造假債權之詐欺行為才是本案真正使原告受損害的原因。

      捏造、知情假債權的為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詹皇楷

      及黃維億等5人，此部分與伊及其他同案被告無關，系爭

      刑事判決並無認定伊知悉假債權而判詐欺，且其附表1-1

      顯示原告並無匯款至伊帳戶、附表3載明伊帳戶遭盜用且

      無獲取犯罪所得，伊也從未招攬原告從事任何投資行為，

      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若認伊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求

      償金額應扣除金隆公司已返還之本金及給付之利息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於起訴原因已

      有相當之證明，而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

      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

      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679號裁判要旨參

      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

      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1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數人共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

      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

      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

      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

      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

      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

      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判決要旨參

      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經營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並

      上架不實債權，原告因遭被告等人詐騙，自109年至112年

      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273,000元。自109年至113

      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等

      情，業據其提出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之會員網頁截圖、

      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

      合對帳單、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等件為證（本院卷

      一第101至273頁）。又關於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

      鋒、潘志亮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含原告受侵害之事實

      部分），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

      金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在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

      金上重訴字第37號判決認定：「二、曾耀鋒法人之行為負

      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

      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

      刑參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有期徒刑部分

      ，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三、張淑芬法人之行為負責人

      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七、…潘志亮…

      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各處如下所示之刑及緩刑，緩刑

      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分別提供如下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於判決確定後參年內

      ，向公庫分別支付如下所示金額：…(七)潘志亮處有期徒

      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提供180小時義務勞務及支付新

      臺幣60萬元。」有上開刑事判決可稽。

（三）又被告潘志亮雖以前詞置辯。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

      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

      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

      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

      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原本顯不相當之

      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

      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

      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銀行法第

      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指保護他

      人之法律，如有違反並致生損害於他人，違反之人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原告所提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

      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等件，可知原告因本件

      遭詐騙投資匯款至被告潘志亮名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大同

      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額，共計270,000元。

      且潘志亮自承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係為領取每

      月2萬元之酬勞，上述刑事判決亦認定潘志亮共同犯銀行

      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則無論

      被告潘志亮是否認識原告、有無繳回犯罪所得，均不影響

      前揭被告對原告所造成損害之認定。　　　

（四）另被告曾耀鋒抗辯：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

      間所領取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查被告金隆公司違法經營

      收受款項之行為，本屬法律禁止之交易型態，其約定利息

      自非適法之履行契約利益。查原告匯款至被告潘志亮上述

      帳戶內之金額共計270,000元，業如前述，而原告自承其

      已領回利息共57,464元及本金32,000元，則予以扣除後，

      被告等應賠償金額為180,536元。

（五）再查，觀諸系爭刑事判決附件1-1編號21，可知本件招攬

      原告之業務員為訴外人李意如，並非被告陳宥里，且原告

      匯入之帳戶為潘志亮所有，業如前述。被告陳宥里非招攬

      原告業務之人，亦非上述帳戶提供者，且原告未舉證被告

      陳宥里之犯行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存有何因果關係。是原告

      主張被告陳宥里所為，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應為共同

      侵權行為人，而需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即屬乏據，礙難

      憑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

    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180,536元，及各自如

    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

    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除就被告

    金隆公司、潘志亮、陳宥里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

    後段之罪部分，原告為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已繳納

    裁判費2,760元外），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兩造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邱已芹

附表：

 被告 利息起算日 送達證書 1 金隆公司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23頁 2 曾耀鋒 112年12月28日 附民卷第15頁 3 張淑芬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7頁 4 潘志亮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9、21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35號
原      告  李承翰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被告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潘志亮
            陳宥里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附民字第154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如以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述規定。查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於起訴後，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應行清算。又被告金隆公司之股東會未選任清算人，章程亦無規定，應以全體董事即曾明祥、川晟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川晟公司）、張勝二為清算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本院依職權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裁定命曾明祥、川晟公司、張勝二為被告金隆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並就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理由，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方面：
　　1.事實及理由，引用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及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另補充事實：原告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
　　2.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曾耀鋒則以：系爭刑事判決的財損金額有所出入，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的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潘志亮則以：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無侵害原告之私權；且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僅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並不知伊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以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等人製作假債權之情事；曾耀鋒於系爭刑事判決亦自承其製作、上架虛假債權後，方交由員工管理及列冊，可知伊僅能得知有債權之存在，難以知悉債權之真假。伊無與曾耀鋒等人共同侵害原告權利。縱認伊有侵權行為，伊之犯罪所得已繳回68,200元，原告自得請求國家發還受損害部分，剩餘不足方得再向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陳宥里則以：系爭刑事判決中並非單純只有銀行法，另有加重詐欺行為。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金隆公司造假債權之詐欺行為才是本案真正使原告受損害的原因。捏造、知情假債權的為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詹皇楷及黃維億等5人，此部分與伊及其他同案被告無關，系爭刑事判決並無認定伊知悉假債權而判詐欺，且其附表1-1顯示原告並無匯款至伊帳戶、附表3載明伊帳戶遭盜用且無獲取犯罪所得，伊也從未招攬原告從事任何投資行為，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若認伊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求償金額應扣除金隆公司已返還之本金及給付之利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而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679號裁判要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經營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並上架不實債權，原告因遭被告等人詐騙，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等情，業據其提出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之會員網頁截圖、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01至273頁）。又關於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含原告受侵害之事實部分），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在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判決認定：「二、曾耀鋒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三、張淑芬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七、…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各處如下所示之刑及緩刑，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分別提供如下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於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公庫分別支付如下所示金額：…(七)潘志亮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提供180小時義務勞務及支付新臺幣60萬元。」有上開刑事判決可稽。
（三）又被告潘志亮雖以前詞置辯。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原本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指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有違反並致生損害於他人，違反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提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等件，可知原告因本件遭詐騙投資匯款至被告潘志亮名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大同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額，共計270,000元。且潘志亮自承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上述刑事判決亦認定潘志亮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則無論被告潘志亮是否認識原告、有無繳回犯罪所得，均不影響前揭被告對原告所造成損害之認定。　　　
（四）另被告曾耀鋒抗辯：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查被告金隆公司違法經營收受款項之行為，本屬法律禁止之交易型態，其約定利息自非適法之履行契約利益。查原告匯款至被告潘志亮上述帳戶內之金額共計270,000元，業如前述，而原告自承其已領回利息共57,464元及本金32,000元，則予以扣除後，被告等應賠償金額為180,536元。
（五）再查，觀諸系爭刑事判決附件1-1編號21，可知本件招攬原告之業務員為訴外人李意如，並非被告陳宥里，且原告匯入之帳戶為潘志亮所有，業如前述。被告陳宥里非招攬原告業務之人，亦非上述帳戶提供者，且原告未舉證被告陳宥里之犯行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存有何因果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陳宥里所為，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需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即屬乏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180,536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除就被告金隆公司、潘志亮、陳宥里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部分，原告為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已繳納裁判費2,760元外），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邱已芹
附表：
		


		被告

		利息起算日

		送達證書



		1

		金隆公司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23頁



		2

		曾耀鋒

		112年12月28日

		附民卷第15頁



		3

		張淑芬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7頁



		4

		潘志亮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9、21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35號

原      告  李承翰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被告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潘志亮

            陳宥里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附民字第154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如以新臺幣壹拾捌萬零伍佰參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述規定。查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於起訴後，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表附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應行清算。又被告金隆公司之股東會未選任清算人，章程亦無規定，應以全體董事即曾明祥、川晟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川晟公司）、張勝二為清算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本院依職權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裁定命曾明祥、川晟公司、張勝二為被告金隆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本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並就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理由，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方面：

　　1.事實及理由，引用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及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另補充事實：原告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

　　2.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曾耀鋒則以：系爭刑事判決的財損金額有所出入，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的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潘志亮則以：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無侵害原告之私權；且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僅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並不知伊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以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等人製作假債權之情事；曾耀鋒於系爭刑事判決亦自承其製作、上架虛假債權後，方交由員工管理及列冊，可知伊僅能得知有債權之存在，難以知悉債權之真假。伊無與曾耀鋒等人共同侵害原告權利。縱認伊有侵權行為，伊之犯罪所得已繳回68,200元，原告自得請求國家發還受損害部分，剩餘不足方得再向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被告陳宥里則以：系爭刑事判決中並非單純只有銀行法，另有加重詐欺行為。伊僅涉犯銀行法相關罪責，金隆公司造假債權之詐欺行為才是本案真正使原告受損害的原因。捏造、知情假債權的為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詹皇楷及黃維億等5人，此部分與伊及其他同案被告無關，系爭刑事判決並無認定伊知悉假債權而判詐欺，且其附表1-1顯示原告並無匯款至伊帳戶、附表3載明伊帳戶遭盜用且無獲取犯罪所得，伊也從未招攬原告從事任何投資行為，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若認伊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求償金額應扣除金隆公司已返還之本金及給付之利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而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679號裁判要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經營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並上架不實債權，原告因遭被告等人詐騙，自109年至112年間購買金隆公司債權總金額為273,000元。自109年至113年間，原告共計領回本金32,000元，利息共計57,464元等情，業據其提出im.B借貸媒合網路平台之會員網頁截圖、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01至273頁）。又關於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含原告受侵害之事實部分），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在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判決認定：「二、曾耀鋒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拾參年。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年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三、張淑芬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玖年陸月。又共同犯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肆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壹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七、…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各處如下所示之刑及緩刑，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分別提供如下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於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公庫分別支付如下所示金額：…(七)潘志亮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提供180小時義務勞務及支付新臺幣60萬元。」有上開刑事判決可稽。

（三）又被告潘志亮雖以前詞置辯。惟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原本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指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有違反並致生損害於他人，違反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提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手機轉帳畫面截圖、將來銀行綜合對帳單等件，可知原告因本件遭詐騙投資匯款至被告潘志亮名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大同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金額，共計270,000元。且潘志亮自承伊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金隆公司，係為領取每月2萬元之酬勞，上述刑事判決亦認定潘志亮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則無論被告潘志亮是否認識原告、有無繳回犯罪所得，均不影響前揭被告對原告所造成損害之認定。　　　

（四）另被告曾耀鋒抗辯：伊無法確認本案金額，且原告投資期間所領取利息也應該扣除等語。查被告金隆公司違法經營收受款項之行為，本屬法律禁止之交易型態，其約定利息自非適法之履行契約利益。查原告匯款至被告潘志亮上述帳戶內之金額共計270,000元，業如前述，而原告自承其已領回利息共57,464元及本金32,000元，則予以扣除後，被告等應賠償金額為180,536元。

（五）再查，觀諸系爭刑事判決附件1-1編號21，可知本件招攬原告之業務員為訴外人李意如，並非被告陳宥里，且原告匯入之帳戶為潘志亮所有，業如前述。被告陳宥里非招攬原告業務之人，亦非上述帳戶提供者，且原告未舉證被告陳宥里之犯行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存有何因果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陳宥里所為，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需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即屬乏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張淑芬、曾耀鋒、潘志亮應給付原告180,536元，及各自如附表所示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除就被告金隆公司、潘志亮、陳宥里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部分，原告為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已繳納裁判費2,760元外），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邱已芹

附表：

 被告 利息起算日 送達證書 1 金隆公司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23頁 2 曾耀鋒 112年12月28日 附民卷第15頁 3 張淑芬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7頁 4 潘志亮 112年12月27日 附民卷第19、21頁 

 



